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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

备案表（适用于报告书）

标有***的地方必须填完整

项目名称 黔桂铁路贵州段增建二线工程

项目审批部门

填报日期 2025年 5月 18日

备案序号



1

项目名称 黔桂铁路贵州段增建二线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

批复文号

报告书行业预审

意见文号

环保审批经办人 联系电话

建设单位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贵州有限公司及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

建设地点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阳市；起于黔南州独山县泗亭村，止

于黔南州龙里县小西堡村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 技改

总投资（亿元） 172.8 环保投资（万元） 60474.48

占地面积（hm2） 617.54 项目分类

审批部门 省生态环境厅 立项批准文号

预计开工建设日

期
2025年 7月 预计投产日期 2029年 7月

评价单位名称

及证书编号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内容概述（含

规模、主要原材

料、主、副产品及

主要工艺等）

建设内容：

黔桂铁路 K254+230～ZDK257+670 段、K306+465段至小西堡线路

所，包括引入贵阳枢纽相关工程、既有线病害整治工程。

主要原材料：

无

主副产品：

无

主要工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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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项目
水 气 声 固体废物

排放源
沿线车站及段所产生的生活污水
及生产废物

站所食堂 铁路运营时的噪声及站所
检修产生的噪声

沿线车站及段所产生的生活垃圾、

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

主要污染物名称 SS、BOD、COD、氨氮、石油类、LAS 食堂油烟 沿线列车运行、鸣笛噪声；
列车运行振动

生活垃圾：废纸张、办公垃圾等

一般工业固废：废钢铁

危险废物：废机油、废油漆桶等

排入去向
回用、市政管网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由环卫

部门处置

一般工业固废：委托相关单位回收

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集中
处置

防治措施及设施

生物转盘、化粪池、格栅+斜板隔
油池+集水池+气浮间+砂滤罐+清

水池、隔油+气浮+过滤、
调节沉淀-气浮-过滤-消毒

油烟净化系统 工程设计采用无缝钢轨，对
噪声超标的保护目标采取

声屏障、隔声窗等降噪措施

垃圾桶、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危
险废物暂存间

预计处理前排放
浓度及排放量

预计处理后排放
浓度及排放量

CODcr：50mg/L，氨氮：5（8）mg/L
CODcr 24.31t/a、氨氮 4.75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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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态影响及

预防措施、预期

效果

一、主要生态影响

弃渣场选址已避开沿线生态敏感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弃渣场占地区不涉及保护植物；不占用动物重要栖息地，

常见动物主要为鸟类。弃渣场按照“先挡后弃”原则，在设置挡渣墙后再进行弃渣，并建设排水设施等。根据弃

渣场稳定性评估结论，拟按照水土保持要求对位于弃渣场下游安全防护距离内的房屋进行拆迁。

二、预防措施及预期效果

优化施工工期，缩短施工时间。优化设备选型，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隧道施工控制爆破强度、采用微爆破工

艺，减少噪声、振动影响。合理安排时序，避开凌晨、黄昏野生动物集中活动时间及集中繁殖期。

划定施工红线，设置警示牌。洒水除尘，加盖帆布遮挡。对保护区内的施工扰动区域应严格按照编制的水土保

持报告开展相应的工程措施及植物恢复措施，隧洞口上方植被恢复时应选择浅根系植物。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的

防治。定施工规范，设置防火警示牌，配置简易消防站，加强施工管理。对于带电等易引发火灾的操作建设单

位施工前应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避免因施工用电起火。工程施工期及运营期应及时开展保护区内动植物的监测

工作。发现变化情况应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避免及减缓地质灾害及地下水变化对保护区内植被产生不利

影响。

合理安排工程施工时段和方式，减少对动物的影响。施工过程中的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处理达标后用于绿化或

喷洒道路，含油废水经处理后回收，严禁在自然保护区内排放废水。对废弃物集中回收、分类处理。加强对运

土机械、运输车辆的维修保养，选用轴重轻、声学性能优良的机车车辆。优化工程设计、施工布置、施工工艺、

施工时序，对工程占用的耕地、林地表层土予以收集保存，施工结束后用于生态恢复。根据施工区域植被情况

和地形地貌等实行针对性的恢复方案，植被恢复选用当地常见物种，防止外来生物入侵。工程占地范围内的重

点保护植物及古树名木采取移栽措施。加强对工程施工人员的生态教育和野生动物保护教育，加强环境管理，

严格划定施工活动范围，严禁滥砍滥伐和非法捕猎。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结合建设时序、施工组织等，最大

程度利用工程挖方，实现弃渣源头减量及资源化利用。弃渣采用临时苫盖，周边设置临时排水沟。弃渣结束后

进行场地平整、回覆表土，对渣场采取植灌木、喷播植草绿化或复耕等措施。新建施工道路采取复耕或生态恢

复措施；改扩建道路部分保留，其余恢复为现状。跨河桥梁施工尽量避开鱼类繁殖期，涉水桥梁基础施工时采

取钢围堰等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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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所在地主

要环境问

题

建设项目所在地无环境问题

项目所在

地主要环

境保护目

标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都匀斗篷山-剑江风景名胜区、独山深河桥省级风景名胜区、

生态保护红线、重点保护陆生动物。

声环境保护目标：评价范围内共计有声环境保护目标 179处。

振动环境保护目标：评价范围内共有振动保护目标 110处。

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独山县甲摆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都匀市墨冲镇

良亩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沿线地表河流

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隧道上方水源地、隧道顶部植被、潜水含水层

评

价

标

准

环境

质量

1．声环境评价标准

（1）铁路两侧区域有声环境功能区划的，按照声功能区划相关要求执行；

①若相邻区域为 1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铁路外轨中心线 80m以内区域执

行 4b类区标准；

②若相邻区域为 2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铁路外轨中心线 65m以内区域执

行 4b类标准；

③若相邻区域为 3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铁路外轨中心线 50m以内区域执

行 4b类标准；

其余区域执行其相应声环境功能区划标准；

（2）铁路两侧区域没有声环境功能区划的，距离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 65m
范围内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b类区标准；其余区域执行 2
类区标准；

（3）沿线的学校、医院（疗养院、敬老院）等声环境保护目标（无住校生

学校、无住院部的医院不控制夜间噪声）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区标准。

2．振动环境评价标准

评价范围不涉及铁路的区域，现状执行《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10070-88）之“居民、文教区”标准（昼间 70dB，夜间 67dB）和“混合区、

商业中心区”标准（昼间 75dB，夜间 72dB）。
评价范围涉及铁路的区域，距铁路外轨中心线 30米以外区域执行《城市区域环

境振动标准》（GB10070-88）之“铁路干线两侧”标准，即昼间 80dB、夜间 80dB，
30米以内区域参照执行。

3．地表水环境评价标准

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贵州省水功能区划有关问题的批复》（黔府函

（2015]30号）中划定的水环境功能区执行，未划定水功能区的地表水体执行《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体标准执行。

4．环境空气评价标准

沿线斗篷山-剑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斗篷山片区、螺丝壳片区、归兰山景区、

独山深河桥省级风景名胜区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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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5-2012）中的一级标准；其余区域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污染

物排

放

1．声环境评价标准

1）施工场界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之

昼间 70 dB（A）、夜间 55 dB（A）标准。

2）铁路外轨中心线 30米处

①既有铁路（2010年 12月 31日前已建成运营或环评文件通过审批的铁路

项目），距铁路外轨中心线 30 米处执行《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GB12525-90）修改方案表 1中昼间 70dB（A）、夜间 70dB（A）的标准限值。

②新开廊道的增建铁路距铁路外轨中心线 30米处执行《铁路边界噪声限值

及其测量方法》（GB12525-90）修改方案表 2中昼间 70dB（A）、夜间 60dB（A）
的标准限值。

③站场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相应功能区标准限值。

2．地表水环境评价标准

禁止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Ⅱ类水体排放污水；排入 III 类水体的污水排放执

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规定的一级标准。排入污水处理厂

的污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排入农灌沟

的执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按

国家和贵州省有关规定执行。回用的污废水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

水水质》（GB/T1890-2020）。
3．环境空气评价标准

风景名胜区内铁路沿线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一级标准；其它地段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二级标准。

施工场地执行《施工地扬尘排放标准》（DB52_1700-2022）。

总

量

控

制

本工程污水排放量 505160m3/a；污染物排放量为：CODcr 24.31t/a、氨
氮 4.75/a。

注：

本表适用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本表一律打印填写。

[1]备案序号为各省简称[年度] * * * 号，如：京[2001]001 号。

[2]建设地点指项目所在地详细地址，包括 * * 省（市、自治区）* * 市

（地区）* * 区（县）；公路等项目应填写起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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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分类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填写，细化至二级小类别

（无二级的至一级），未涵盖的填“其它”。

[4]填写排放去向时，若废水排放口位于淮河、海河、辽河、长江、黄河、

松花江流域及太湖、巢湖、滇池流域的应加以注明。

[5]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是指项目所在地周围一定范围内集中居民住宅区、学

校、医院、受保护文物、风景名胜区、水源地、江河源头和生态敏感点等，应尽

可能给出保护目标的性质、规模和保护目标与项目所在地位置的关系等情况。


